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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 00274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国光股份 

债券代码： 12812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国光转债 

 

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1-09 

投资者关系活动

类别 

 

 特定对象调研        □分析师会议 

□媒体采访            □业绩说明会 

□新闻发布会          □路演活动 

□现场参观  

其他 （     ） 

参与单位名称及

人员姓名 

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杨  伟、毛晓龙 

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   黄  博 

北京睿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荣令睿 

青岛长铭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  兰公宇、彭  凌、朱  宇 

西藏明曜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姚  飞、曾良银、陈  睿 

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  汪欢吉 

上海煜德投资管理中心            蔡建军 

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   王  然 

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    简  牮 

西藏青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吴  洋 

四川光华上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 秦  盛 

成都保盛家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 王国森 

成都之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白玉柱 

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张明烨 

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    李双全、彭欣杨 

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周伟业、邓倩磊 

时间 2021年 3 月 24日 

地点 公司龙泉办公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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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公司接待人

员姓名 

董事、董事会秘书、副总裁        何  颉 

证券事务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李  超 

附件清单（如有） 无 

投资者关系活动

主要内容介绍 

 

一、公司董事/董事会秘书/副总裁何颉向证券、投资机构介

绍了植物生长调节剂应用特点、行业发展阶段及国内应用情况，

以及公司产能情况、项目进展情况。 

植物生长调节剂是人工合成或从微生物中提取的，与植物内源

激素具有相同或相似功能，具有促进或控制作物生长、增强抗逆性、

提高产量、改善品质作用，行业发展潜力较大。 

在生产上公司将四川润尔科技、重庆依尔双丰、山西浩之大公

司等三个全资、控股子公司从原材料采购、产品生产进行集中统一

安排，利于降低采购成本、运输成本、保证产品供应；在农业用药

市场推广上，将“国光”、“双丰”、“浩之大”三个品牌独立运

作；在非农业用药市场推广上，由去年 4 季度从国光农资中拆分业

务成立的四川国光园林科技有限公司在园林养护和林业植保等行

业开展业务。IPO 项目已经建成，近期将接受农药生产许可证迁址

现场核查。 

二、沟通交流情况 

问 1：行业未来需求如何？ 

答：基于以下几个方面，我们认为植物生长调节剂市场需求会

处于稳定增长的态势： 

一是植物生长调节剂具有使用成本低、见效快、用量微、效果

显著、投入产出比较高的特点，是生产优质农产品不可或缺的生产

资料；二是随着农村劳动力持续短缺、农业科技不断发展、规模化

种植方式不断推广，利于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的植物生长调节

剂作用更加凸显；三是粮食安全作为国家战略，国家高度重视农业

发展，而农业与农药等生产资料则密不可分；四是随着生活水平的

提高，农产品需求旺盛，提高了种植者的积极性，带动了对农药等

农资产品的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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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 2：植物生长调节剂行业状况？ 

答：目前我国植物生长调节剂原药登记企业约 100 家左右，登

记产品 200 个左右；植物生长调节剂制剂登记企业共 370 余家，登

记产品 900 多个。截止 2020 年年末我公司拥有植物生长调节剂原

药登记证 18个、制剂登记证 60个。公司是国内较早进入植物生长

调节剂行业的企业，公司坚持产品定位，实施差异化战略，把技术

营销、作物调控技术、作物整体解决方案等作为核心竞争力打造，

已逐步形成了在国内植物生长调节剂领域的强势品牌。 

问 3：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的安全性如何？ 

答：植物体内天然存在的对植物生长发育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

的一类微量化学物质，俗称植物激素，也叫植物内源激素。植物生

长调节剂是人们在了解天然植物激素的结构和作用机制后，通过人

工合成与植物激素具有类似生理和生物学效应的物质。目前植物生

长调节剂品种有促进剂、延缓剂、抑制剂、保鲜剂、杀雄剂等，应

用于粮食作物、油料作物、棉麻作物、蔬菜、果树、花卉苗木、药

用植物、食用菌和藻类、组织培养等，是增产、增收的农业新技术。 

我国从 1997 年开始将植物生长调节剂作为农药进行管理。在

农药登记审批时，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（FAO）和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

农药安全评价标准和方法，对申请登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科学

试验和评审，只有当证明具有较好的功效、对人畜健康安全、环境

友好时，才可批准登记。目前，我国已取得登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

有近 40 种，国际上登记使用的有 100 多种。批准登记的植物生长

调节剂都要制定安全使用技术，包括用药时期、用药剂量、施用方

法、使用范围、注意事项和安全间隔期等，并在产品标签上明确标

注，指导农民合理使用。此外，登记的产品都要进行一系列的残留

试验，并根据残留试验等数据制定残留限量标准和合理使用准则，

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安全。 

 在安全性方面，国际上至今为止从未发生因植物生长调节剂

残留而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。在我国，施用过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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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对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安全的。与其他农药相比，植物生长调

节剂虽然纳入农药范畴管理，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治病防虫除草的

农药，其产品属于低微毒性，有些甚至因为几乎无毒而被列为不需

要制定残留限量的豁免物质。此外，由于植物生长调节剂用量微小，

过量使用易产生反作用，种植者不可能大量使用，因此植物生长调

节剂的残留较低。自 2015 年起，农业部对农产品中植物生长调节

剂残留进行风险评估，结果显示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平均残留值仅为

0.001—0.034 毫克/千克，膳食暴露风险很低，产品质量安全有保

障。 

植物生长调节剂是用于调节植物生长发育的，是一种低毒或微

毒甚至无毒的物质，只对植物有活性，对人畜等动物是没有活性的，

不可能调节人体的生长发育。 

附件清单（如有） 无 

日期 2021年 3 月 26 日 

 


